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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通訊（一一九） 

一位被解僱同事的心聲 
 
各位同事： 
 
這是一位今日離職的同事－Jenny Wong 的心聲。Jenny 在浸大服務十三年，由於不選擇加入新

薪酬制度，今日已被解僱，成為浸大轉制的首件祭品，以下是永賢的自白，記錄她在離職前的

所見所聞所思，以向各位同事告別。 
 

祝 
工作愉快！ 
 

香港浸會大學教職員工會謹啟 
二零零六年一月九日 
 

********************************************************************************** 
 持續教育學院 
 一級行政主任 

 黃永賢 (Jenny Wong) 

哀莫大於心死* 

 
在持續教育學院工作了十三年，見證著一所自負盈虧學院的成功。每年的畢業典禮中，總聽到

學員在台上數說他們披星戴月、孜孜不倦的學習生涯，追求人生的目標。我暗地裡為自己的工

作感到自豪；常想：這就是辦教育者所期望的。 
 
曾幾何時，我認為這是一份相當理想的工作，在長約制度的保障下有穩定的收入，工作雖然繁

重，但亦富挑戰性。我和我的下屬（包括四位行政主任及十位文員），勞心勞力，克盡己職，

明白要面對「同業」（持續教育）的競爭，不由得我們原地踏步。 
 
直至某日，傳出校方推行「新薪酬及福利架構」（下稱「新架構」）。這個聲稱參考市場調查結

果的客觀公正的「新架構」，內容有許多不清楚和未 / 不能公佈細節。它的制訂過程、它的理

由和支持數據等，均無從稽考。最令人不解的是，無獨有偶，需要「瘦身」的都是中下層的員

工，反而某些上層員工即使薪金不變也獲配對至頂薪點更高的廣分職級（band），令人懷疑「新

架構」有「肥上瘦下」之嫌。是市場調查數據不正確？還是配對準則不妥？抑或兩者都有問題？

校方拒絕公開任何數據，更遑論配對準則。若是有一位有心人跑過那七十多場「諮詢會」，恐

怕也未能知道箇中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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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我跟許多同事一樣，對於「新架構」的執行，也有滿腦子的疑問。我期待有一天，校方會

透過不同渠道，解決我心中的疑團，讓我明白「新架構」對大學、對同事的好處。 
 
在這等待的過程中，眼見不少多年工作伙伴，為著種種的原因，毅然選擇離去，除了無奈之外，

只能祝他們好運。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面對我的上司，我無法苟同他們對一個不清不楚的「新

架構」的認同。不知多少次，我問上司們那在不久將來（其實只是數星期後）推行的「新架構」，

就如何進行工作評估、加薪 / 凍薪、晉升、獎勵等同事關心的問題是否已有一個具體的方案，

他們總是支支吾吾的告訴我，待一切落實後自會公佈。面對我的下屬，我無法闡釋「新架構」

為他們帶來的好處。記得有一次上司請我「勉勵」一位覆核後維持減薪原判的下屬要努力工作、

爭取表現，便有獎勵的機會。我在數秒鐘時間內跟下屬說了這番話，心裡卻責備了自己幾星期，

無法跟自己作一個交待。這是進退為艱的日子。 
 
一月三日早上（即學院假期後的第一個工作天），我突然收到大學人事部的大信封（最後通牒），

正式進入倒數階段。人事部設下期限，務求令所有同事「順利過渡」「新架構」。最後限期是一

月七日。在一月七日或之前沒有答覆的同事，下一個工作天（即一月九日）便會被終止合約。 
 
大信封內除再次附上一份「同意書」外，還有一式三份的新合約，當中除薪酬相同外，所有聘

用條款都比簽署「同意書」後的情況還要苛刻。校方還振振有詞的說這是給員工的另一個選擇，

因不是校方的意願有同事因轉制安排而被終止聘用。對我這有十三年年資的同事而言，校方這

種讓人「感動得不能再感動」的誠意，是一種極大的羞辱。看著一紙合同，除讓你知道自己的

所謂「市場價值」外，員工的尊嚴被蔑視，令人不寒而慄。 
 
我想起在十二月廿日，曾問院長不交回「同意書」會有甚麼後果，他說不知道。幾天後（約十

二月廿八日）傳出大學會辭退不同意加入「新架構」的員工。我認識不少同事，在十二月廿九

日和三十日兩天，就是在學院假期期間，也得狼狽地趕回人事部交「同意書」。我感受到他們

當時的心情，猶如身處天安門快要被清場的一刻。我絕對尊重他們的決定，也敬佩他們的勇氣。

請校方不要再計算他們在百份之九十九「新架構支持者」之內，簽署同意書不等於支持新架構，

別無選擇的選擇也不是真選擇。 
 
至於我，自從接過大信封後，仍然如常工作，管理層沒有問及一句我的意願或訴求，上司也隻

字不提工作交接的安排。如此「平靜」的日子，倒有點兒像大風雨前夕，不得不靜心等待自己

最後期限的到來。知道我情況的同事，只能為我乾著急，無奈地只好自嘲地說自己是部門裡可

有可無的大閒人。 
 
如是者，直至限期前一天下午（即一月六日），院長親自召見，院長說了院長要說的話，我也

說了我要說的話。同日晚上八時十分，接到人事部的電話，問及我明日（星期六—限期日）是

否需要約見人事部主管陳太及行政副校長李先生；若是的話，要煩他們跑回辦公室一趟。對於

人事部第一次的邀約（晚是晚了一點），確實有點詫異。我告訴人事部主任，今天下午已跟學

院說過了，麻煩人事部請學院先跟他們交待。 
 
限期已過一月九日，在被校方單方面「總結現行僱用合約」(the conclusion of existing employment 
contract) 的情況下，我也總結了對辦教育者的期望。這天，感覺自己要結束一場大富翁遊戲，

手裡握著一疊年月裡辛勞累積的大富翁遊戲鈔票 (當然包括一個月的「代通知金」)，口袋裡藏



著「命運」卡和「機會」卡。不論從短期或長遠經濟角度看來，我有相當可觀的損失。幸運的

是，至少在心靈上，仍自覺是個真正的「大富翁」。 
 
 

 
* 感謝工會提供此平台讓我可以與同事們分享我的感受。 
 

 


